
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方):  陕西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乙方(服务方): 神木瀚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日期：  2025年10月10日
[image: ]第 一 章总则

第 一 条合同背景
鉴于甲方需要采购乙方提供的服务，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 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二条合同定义
本合同所述服务为： 遗鸥繁殖期巡查保护项目服务。
第三条合同目的
本合同旨在明确双方在服务采购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确保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章服务内容与要求
第四条服务内容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见附件清单。 
第五条服务标准
1. 乙方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行业的最新要求。
2.乙方使用的技术和设备应达到以下标准：技术先进，设备 可靠；遵守相关技术规范；定期维护，保证设备良好运行。
3.如乙方未达到上述标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救，并按照 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第六条服务时间

服务期限为：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1月5日。
第三章权利与义务

第七条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接收乙方提供的服务。
2.甲方应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服务费用。
3. 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八条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服务。
2.乙方应确保服务的及时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3.乙方应保守甲方商业秘密，不得泄露。
第四章费用与支付

第九条服务费用
1.本合同服务费用为人民币290000 元(大写：  贰拾玖万元 整 )。
2.费用支付方式：全额支付。 
3.付款期数：  一 期。 
第五章违约责任

第十条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 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的5%。
2.若甲方未能按时支付服务费用，乙方有权暂停服务，并要 求甲方支付滞纳金。

第六章终止与解除

第十一条终止与解除
1.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终止或解除本合同。
2.若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 合 同 。

第七章争议解决
[image: ]
第十二条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章其他
第十三条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合同份数
本合同 一 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 一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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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法 定 代 表 人 ：
委 托 代 理 人 ： [image: ]
地     址  ：神 木 市 尔 林 兔 镇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神木黄庄支行 帐    号：  610501695137080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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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遗鸥繁殖期保护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数量
	金额(元)
	

备注

	
	
	
	
	综合单价
	合价
	

	
18
	南岛驱赶临时雇佣人员
1.2人夜间驻守驱赶鸟岛周边小动物等
	
工 日
	
85
	
520.00
	
44200.00
	

	19
	北岛驱赶临时雇佣人员
1.2人夜间驻守驱赶鸟岛周边小动物等
	工 日
	85
	520.00
	44200.00
	

	20
	无人机投喂
1.租赁无人机投喂鸟类
	项
	1
	73900.00
	73900.00
	

	
21
	租猎狗驱赶人工
1.2人牵2条猎狗不间断巡查驱赶周边 欲上岛小动物
	
工 日
	
85
	
620.00
	
52700.00
	

	22
	鸟类人工投喂
1.人工配合投喂鸟类
	项
	1
	75000.00
	75000.00
	

	
	合计
	2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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